
 

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在 2018年对外担保额度内调整公司及

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独立董事意见 
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对已对辅仁

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关于在 2018年对外担保额度内调

整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

经查验，公司本次在 2018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对被担保人担保额度

进行调整后，仍然确保公司发生所有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以及公司的全资与

控股子公司和下属企业，担保额度在公司可控范围内，并且具体发生担保时，被

担保人必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。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属于公

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合理利用所需要，公司对其生产经营、资金使用和其他重大经

营决策均有内部控制制度予以保证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履行了法定的审批程序。

本次审议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表

示同意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



